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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目標：(必填)
1. 掌握勞動法規的爭辯焦點、內容、和實際效果
2019.12.4總統公布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自2020.12.4起實施，華航企業工會與華航之間2020.4的減薪協商、「防疫隔離假」和「防疫照顧假」應否給薪、一例一休修法的爭議、2018年2月施行的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研議中的新經濟移民法（草案）和最低工資法（草案）等，以及社會各界對勞工系碩士畢業生的認知──理當熟悉勞動法規，都不斷印證勞動法規的重要性。本課程首先概述法律經濟分析；其次探討勞動法規的層次，以及產權論、契約論、罪與罰的經濟分析理論；再應用至法律內容的效果，以及法律訂定（或增修）和執行過程；我國立法和修法時的參考項目包括國際立法（如ILO的公約和建議書，以及國際間的經貿協定之勞動人權的約定）、先進國家的立法經驗、影響評估（如對勞工、對雇主、對女性、對中小企業、對社會）等。本課程擬涉及的台灣勞動法令主要包括勞基法、性平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勞工退休金條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就業服務法/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勞保條例/就業保險法、政府採購法、職工福利金條例、勞動三法（自2011.5.1起全面實施的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
2. 強化同學發掘問題的能力
從學術論文、生活經驗和時事中，發掘問題。
3. 強化同學解決問題的能力
運用所學，嘗試解決所發掘的問題。


	●本課程目標與本系核心能力指標相關性如下：(必填，如為學士班課綱，請將碩士班核心能力刪除，反之亦同)
§ 碩士班核心能力

系所學生專業能力/全校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本課程欲培養之能力與素養
課堂活動與評量方式
紙筆考試或測驗
課堂討論(含個案討論)
個人書面報告、作業、作品、實驗
群組書面報告、作業、作品、實驗
學生口頭報告
課程規畫之校外參訪及實習
證照/檢定
參與課程規畫之校內外活動及競賽
課外閱讀
其他
核心能力
具備對國內外勞工之跨領域專業知識整合與應用之能力。
V
V
V
V
具備蒐集資訊、使用資訊及撰寫專業論文之研究能力。
V
V
V
V
兼具不同層次「勞工關係與政策」或「人力資源」問題探討與處理之能力。
V
V
V
V
具備瞭解「勞工關係與政策」或「人力資源」變革及趨勢之能力。
V
V
V
V
具備創新思考及全球化觀點之能力。
V
V
V
V


	●教學方式： (必填)
老師上課，同學參與討論；同學於期中和期末進行個別學期報告的口頭報告，修正後於期末繳交書面學期報告。

	●授課大綱：(依教師課程安排增刪)
一、導論

（一）此議題之重要性  （二）法律的功能　
（三）經濟分析的運用：法律的訂定和增修、執法過程、效果　
（四）台灣勞動法規的訂定和增修（含考量因素，如ILO的公約和建議書、先進國家
的立法經驗、影響評估）
二、法律的經濟分析理論：（財）產權論

（一）交易成本論介紹  （二）（財）產權論在法律上的應用

（三）（財）產權論在勞動法令經濟分析上的應用

三、法律的經濟分析理論：契約論

（一）協商理論  （二）經濟理論  

（三）契約的經濟理論在勞動法令經濟分析上的應用

四、法律的經濟分析理論：罪與罰

（一）)傳統的刑法理論  （二）刑法的經濟理論

（三）犯罪處罰的經濟理論在勞動法令經濟分析上的應用

五、勞基法

（一）勞基法的訂定和增修（含2015.6.17後勞僱型學生校內兼任研究助理身分）
（二）勞基法的內容  

（三）勞基法的效果（特別是延長退休年齡、無薪休假）

六、勞動派遣法（草案）（含派遣勞工權益保障法草案）
七、公平就業法規

（一）相關法規的背景  （二）  相關法規的訂定和增修
（三）相關法規的內容  （四）相關法規的效果
八、勞工退休金條例

（一）勞工退休金條例的訂定  （二）勞工退休金條例的內容

（三）勞工退休金條例監理委員會組織法的訂定

（四）勞工退休金條例和勞工退休金條例監理委員會組織法的效果

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一）身權法的訂定和增修  （二）身權法的內容  

（三）身權法的效果  特別是身心障礙者勞動權益。

十、就業服務法之一：整體概論和國民就業
十一、就業服務法之二：藍領外勞引進管理（如產業外勞、社福外勞、境外船員）
十二、就業服務法之三：白領外勞引進管理（含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新經濟移民
法草案）
十三、勞保條例/就業保險法

（一）勞保為何有潛藏負債  （二）勞保投保資格和投保薪資的奇特性質
（三）代理教師/勞僱型學生校內兼任研究助理請領就保給付的合理性  
（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請領行為
十四、政府採購法

（一）政府採購法涉及的勞動法令  （二）勞務採購的評審過程

十五、職工福利金條例

（一）沿革  （二）爭議

十六、勞動三法（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

      （一）訂定和增修  （二）內容  （三）效果（含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的運作、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和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的罷工）
十七、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一）母法（vs.就服法第5條第1項）  （二）相關子法 （三）可能的影響

	●授課進度及閱讀教材：(依教師課程安排增刪)
藍科正（2021）〈勞動法令經濟分析講義〉，自編影印稿，嘉義縣。
　　課堂指定參考文獻，於教學平台公告。

	●課程要求：(依教師課程安排增刪)
      鼓勵同學參與討論，以促進發掘問題的思維，以及強化溝通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學於期中和期末進行學期報告的口頭報告，修正後於期末繳交書面學期報告。

	●成績評量：(必填)
平時上課及參與討論             20%

學期報告之期中報告             20%
學期報告之報告與評述         20%

      學期報告品質                          40%

	●主要參考書目：(必填)
藍科正（2021）〈勞動法令經濟分析講義〉，自編影印稿，嘉義縣。
Cooter, Robert & Ulen, Thomas (2016). Law and Economics, 6th edition, Berkeley Law Books.
Book 2. http://scholarship.law.berkeley.edu/books/2

（溫麗琪有中譯本，華泰2003年出版）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

	●備註：(依教師課程安排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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